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智慧溫室管理辦法及使用規則 

115.02.05溫室管理委員會修訂 

一、 為有效管理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智慧溫室，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本辦法設溫室管理委員會，由農藝學系、農業化學系、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、園藝暨景觀

學系、昆蟲學系、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各推派1位代表及農業試驗場指派2位代表擔任委

員，並選出一位主任委員。各系代表由各系系主任推派，農場代表由場長指派，推派時間

為每任開始年度的 8月10日前，主任委員及委員任期皆為三年改選一任，得連選連任，如

在任期內有委員因故離任，得由原單位在原任期內重新推派代表。 

三、 管理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，議決管理規定、空間分配、經費收支、修繕預算等相關

事宜。經費委由農業試驗場協助開立專戶專款專用並辦理相關核銷作業。 

四、 溫室使用申請每年兩次，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填妥申請書提出申請，每次申請使用期限原

則以半年(1~6月、7~12月)為一期，當年一次申請兩期(一年)為上限。若有臨時使用需求者，

在其他月份提送申請為例外，但申請使用期間仍應以至當年6月或12月底為期限計算，相關

使用申請均須依程序提送審核同意後始得使用。 

五、 農業試驗場基於安全設緊急聯絡人1名並負責執行管理委員會交辦事項。 

六、 溫室使用規則如下： 

1. 溫室設有門禁管理，須向溫室管理員申請。 

2. 各間溫室之使用者切勿自行變更使用區域，請向管理人員連絡後，方可變更使用區域。 

3. 如在未申請區域內放置植物及雜物，將會被清除；另使用者應自行負責使用期間所有

廢棄物之處理。 

4. 本溫室僅供放置植物材料，若有特殊試驗儀器需常駐於溫室內，請告知管理人員。 

5. 為阻絕可能之病蟲害，請注意植物材料無病蟲害，清潔介質及器物使可移入溫室。 

6. 於使用期間，植株如有病蟲害汙染發生時，應盡快通知管理人員，並於當日移出。 

7. 管理人員得視汙染狀況，要求使用者移出植株。若認定無法根治時，經管委會責成使用

者盡速銷毀之，並關閉淨空，待施藥清理後再另行宣布開放日期，使用者不得異議。 

8. 有病蟲害迅速爆發可能或其它緊急狀況(停電、機械損害等)時，管理單位將依現況處

理，可能需搬動試驗材料，會儘速通知各溫室使用者。 

9. 使用期間結束2週內，申請人應將使用區域內所有物品、植物、雜物淨空，若未能於期

限內淨空，溫室管理單位將先行斷電禁止繼續使用，另使用區域內所有物品將視為廢

棄物予以清理，對此使用人不得有異議，且所有清除費用需由申請人負擔。 

10. 上述之使用規定，敬請各使用者務必遵守，若有違規事項、經勸告無效、且難以配合者，

該申請人、使用者2年內禁止再度申請。 

七、 溫室收費標準由溫室管理委員會決定之；管理委員會可評估收支損益後，調整收費標準，

經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告。使用收費標準如下： 



1. A1、F1(連通溫室)：以全棟為單位借用，50000元/月/棟。 

2. B1-B5、C1-C5、D1-D5、E1-E5：以每間為單位借用，10000元/月/間。 

上述收費金額包含各溫室基本電費，每單位基本電費度數如下： 

1. A1、F1(連通溫室)：3000度/月/棟。 

2. B1-B5、C1-C5、D1-D5、E1-E5：600度/月/間。 

相關費用優惠、減免及計算方式說明如下: 

1. 生農學院相關單位申請，使用費給予七折優惠。 

2. 如因非使用者因素(如颱風等)造成溫室嚴重受損，在修繕期間使費用給予5折優惠。 

3. 各溫室總用電計算基準原則以每期(6個月)或兩期(12個月)累計方式計算，臨時申請者

以申請月數累積計算。每期總用電度數中超出累計基本電費度數部分，需額外依學校

電費計費方式另收費。 

4. 對於非此溫室(滲漏計場地等)申請使用電費部分，應單獨設置電錶計算，使用期間累

計電費依學校電費計費方式收費。 

八、 如本溫室於教學、研究使用有多餘空間時，得開放校內其他單位租借使用。 

九、 本辦法及使用規則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、 本辦法及使用規則經溫室管理委員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